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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重要提示 

资产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资产管理计划资产，

但不保证资产管理计划一定盈利。 

资产管理计划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作出

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资产管理计划的资产管理合同、风险揭示书等文件。 

本报告中财务资料未经审计。 

本报告期自 2019 年 4 月 1 日—2019 年 6 月 30 日。 

 

§2  产品概况 

资产管理计划名称 
兴业基金-兴富 1号 9期单一客户资产管理计划 

 

资产管理计划成立日 
2015年 02 月 02日 

 

资产管理合同到期日 
2020年 01 月 22日 

 

资产管理人 
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资产托管人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目标 

资产管理人运用投资组合技术，在投资期限内，

通过主动管理，积极获取投资于固定收益类金融

工具的投资收益，在严格控制风险的前提下，谋

求委托财产的稳定增值。 

 

投资范围 

本计划的投资范围为具有良好流动性的固定收

益类金融工具，包括（1）期限在一年内（含一

年）的债券回购、通知存款、十四个月以内（含

十四个月）的银行存款和同业存单；（2）国债、

金融债、央行票据、地方政府债；（3）公开市场

主体信用评级在 AA 及以上的仅限于在全国银行

间债券市场或证券交易所发行的短期融资券、超

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公司债、企业债、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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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证券、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金融机构

次级债等；（4）货币市场基金、分级基金 A份额。 

如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以后允许计划投资其他

品种，管理人在征得合同各方书面同意并履行适

当程序后，可以将其纳入投资范围，并可依据届

时有效的法律法规适时合理地调整投资范围。 

 

投资策略 

1、结构化比例 

若本组合采用回购方式，债券正回购的资金余额

最高不得超过委托财产净值的 40%，投资组合

中，任一时点，久期两年以内的资产不低于委托

财产净值的 35%。在市场出现显著流动性风险

时，资产委托人有权要求资产管理人降低杠杆比

例。不得开展除债券正回购以外的其他融资加杠

杆投资操作。 

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及非公开公司债投资

比例不超过初始投资规模的 30%，资产支持证券

不超过初始投资规模的 30%，非公开定向债务融

资工具、非公开公司债和资产支持证券加总投资

比例不超过初始投资规模的 40%，单一私募债券

投资比例不超过委托财产净值的 5%。 

分级基金的 A份额仅限于投资债券的分级基金 A

份额。 

托管机构对该第 1 条结构化比例不进行投资监

督。 

2、期限控制 

任一时点上，资产组合平均久期不超过 4年。另

对单个主体期限要求如下： 

（1）发行人主体信用级别为 AA+（含）以上的，

债券久期不超过 5年； 

（2）发行人主体信用级别为 AA的，债券久期不

超过 3年。 

（3）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及金融机构次级

债，债券久期不超过 3年。 

托管机构对该第 2条期限控制不进行投资监督。 

3、信用类债券基本准入标准 

（1）债券发行人经营及财务状况稳定，各项主

要财务指标正常，无影响其经营及偿债能力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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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项，所属行业及募集资金用途符合国家产业

政策、宏观调控政策以及监管政策。 

（2）评级公司为中诚信证券、中诚信国际、大

公、联合资信、联合信用、新世纪 6家的公开信

用评级。 

（3）若债券有以上评级公司及鹏元的同时评级，

以最低评级结果为准。若为鹏元公开信用评级的

债券，均按下调一个信用级别评定。（例如，若

鹏元对主体评级为 AA 级，则该主体评级认定为

AA-，不符合投资标准）。 

（4）非公开发行的各类债券（包括但不限于公

司债、资产支持证券、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

均须经过兴业银行总行有权人审批同意，纳入兴

业银行统一授信管理。 

（5）托管机构执行投资监督时可将金融机构次

级债视为金融债。 

托管机构对该第 3 条信用类债券基本准入标准

第（1）点和第（4）点不进行投资监督。 

4、信用类债券禁止介入类 

（1）国家明令淘汰和非鼓励的生产能力、工艺、

产品，以及破坏资源、污染环境、不具备安全生

产条件的建设项目主体，如平板玻璃、造船、多

晶硅、造纸、风电设备、光伏等行业，禁止介入。 

（2）发行主体为融资性担保公司、小额贷款公

司、典当行等行业的，禁止介入。 

（3）存在可预期的或正在进行的收购、兼并、

重组以及整体搬迁等影响发行人经营的重大事

项，禁止介入。（4）主体信用级别在 180天内有

下调记录的债券或评级展望为不正常（含负面、

待决、观望等），禁止介入。 

（5）出现延迟支付本息情形的债券，禁止介入。 

（6）发行主体最近三年内发生过影响本息偿付

能力的重大信用事件。 

（7）对于水泥、钢铁、煤化工行业，债券主承

销商不为四大行、交通银行、国开行、兴业银行，

且主体不在以下名单范围内的禁止介入(即主承

销商和发行主体同时符合约定的才可介入)：钢

铁行业为以下 9 大钢铁企业：宝钢集团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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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河北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武汉钢铁（集团）

公司、首钢总公司、鞍钢集团公司、太原钢铁（集

团）有限公司、山东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本钢集

团有限公司、包头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水泥行业为以下 9大水泥企业：安徽海螺集团、

南方水泥、中国联合水泥集团、华润水泥控股、

冀东发展集团、华新水泥股份、红狮控股集团、

西南水泥、北方水泥有限公司；煤化工行业为央

企控股及煤炭资源富集省份，仅限新疆、内蒙古、

山西、陕西、河南、河北、山东、安徽的省属国

有煤化工企业。 

（8）对于企业性质为中外合资企业、民营企业、

集体企业的主体，禁止介入。 

（9）地方政府信用类债券，存在以下情况的：

全国百强县前二十以外的县级（含）以下层级政

府；所有区级平台类公司；在政府性存量债务清

理甄别中存在恶意改变债权债务关系，或是有重

大违约记录；在公开市场融资业务中已有存量不

良融资业务的地市级行政区域。 托 管 机 构

对第 4条信用类债券禁止介入不进行投资监督。 

5、信贷类资产支持证券禁止介入类 

（1）发起机构最近一年内主体信用评级调降或

负面的； 

（2）不良资产证券化（NPL）、重整类贷款及再

证券化产品； 

托管机构对该第 5 条信贷类资产支持证券禁止

介入不进行投资监督。 

6、企业类资产支持证券禁止介入类 

（1）发起人或增信方主体信用级别在 180 天内

有下调记录且展望为负面的； 

（2）存在实际为借新还旧、展期或其他重组类

性质的项目； 

（3）发起人或增信方最近三年内发生过影响本

息偿付能力的重大信用事件； 

（4）发起人主体为融资性担保公司、小额贷款

公司、典当行等违约风险较高、内控风险较高、

自身核心资产构成分散且金额较小的行业； 

（5）对于钢铁、水泥、煤化工行业，发起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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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下名单范围内的：钢铁行业为以下 9大钢铁

企业：宝钢集团有限公司、河北钢铁集团有限公

司、武汉钢铁（集团）公司、首钢总公司、鞍钢

集团公司、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山东钢

铁集团有限公司、本钢集团有限公司、包头钢铁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水泥行业为以下 9大水

泥行业：安徽海螺集团、南方水泥、中国联合水

泥集团、华润水泥控股、冀东发展集团、华新水

泥股份、红狮控股集团、西南水泥、北方水泥有

限公司；煤化工行业为央企控股及煤炭资源富集

省份，仅限新疆、内蒙古、山西、陕西、河南、

河北、山东、安徽的省属国有煤化工企业； 

（6）其他证据显示发起人存在较为负面且可能

对生产经营及偿付能力产生重大影响的情况。 

托管机构对该第 6 条企业类资产支持证券禁止

介入不进行投资监督。 

 

业绩比较基准(如有) 

本计划的业绩比较基准 Ri（年化单利），

i=1,2,3…，Ri为本计划不同期间对应的业绩比

较基准。R1 为 4.1%，自首个投资运作期起始日

起作为本计划的业绩比较基准，经资产委托人、

资产管理人以及资产托管人通过《变更管理费率

和业绩比较基准确认书》（附件十一）书面确认

可以变更业绩比较基准，本计划适用的业绩比较

基准自《变更管理费率业绩比较基准确认书》载

明的日期起（含该日）调整为《变更管理费率业

绩比较基准确认书》载明的业绩比较基准。 

 

风险收益特征（如有） 
- 

 

资产管理计划支付的管理费、托

管费和业绩报酬（如有）等费用

（包括计提基准、计提方式和支

付方式 ） 

    1、资产管理人的管理费 

    委托财产管理费以前一日委托财产净值为

计费基础按管理费费率每日计提，计算方法如

下： 

    本合同委托财产的年管理率为 0.15％ 

    H=E*年管理费率÷当年天数 

    H为每日应计提的委托财产管理费 

    E为前一日委托财产净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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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托财产管理费自委托财产运作起始日起，

每日计提，按季支付。资产管理人于次季度首日

起两个工作日内向资产托管人发送委托财产管

理费划付指令，资产托管人复核后于收到指令后

的 1 个工作日内从委托财产中支付给资产管理

人。 

    2、资产管理人的托管费 

托管费按前一日委托财产净值的 0.03 %年费率

计提。托管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H＝E×0.03%÷当年天数 

H为每日应计提的托管费 

E为前一日的委托财产净值 

委托财产托管费自委托财产运作起始日起，每日

计提，按季支付。 

3、业绩报酬 

本计划每个投资运作期期间考核资产管理人的

业绩报酬，在投资运作期结束后的 3 个工作日

内，计算并分配投资管理人的业绩报酬，业绩报

酬计算方法如下： 

（1） 如果 An≤B0，则业绩报酬为 0； 

（2） 如果 An＞B0，则计算公式为：业绩报酬=

（An-B0）×20%； 

其中： 

期初是指投资运作期起始日，期末是指投资运作

期终止日。 

An 为期末的委托资产净值； 

B0 为按照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计算的组合资产

净值 

 

§3  主要财务指标和份额净值表现 

3.1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主要财务指标 报告期（2019年04月01日 - 2019年06月30日） 

1.本期已实现收益 18,085,505.14 

2.本期利润 6,568,48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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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加权平均资管计划份额

本期利润 
0.0108 

4.期末资管计划资产净值 57,911,881.36 

5.期末资管计划份额净值 1.1298 

 

3.2 份额净值表现：份额净值增长率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比较 

 

3.3 投资收益分配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未进行收益分配。 

 

 

§4 季度（年度）财务报告 

4.1 资产负债表 

资产 

资产

行次 资产期末余额 资产年初余额 

负债与持有人

权益 

负债

行次 负债期末余额 负债年初余额 

资产： 0     负债： 21     

 银行存款 1 23,400,801.22 616,970.43 短期借款 22 0.00 0.00 

 结算备付金 
2 4,589,311.79 4,569,368.93 

交易性金融负

债 
23 0.00 0.00 

 存出保证金 3 60,545.20 56,094.24 衍生金融负债 24 0.00 0.00 

 交易性金融资

产 
4 29,954,000.00 1,192,077,248.00 

卖出回购金融

资产款 
25 0.00 340,300,000.00 

 其中：股票投

资 
5 0.00 0.00 

应付证券清算

款 
26 0.00 0.00 

      基金投

资 
6 0.00 0.00 应付赎回款 27 0.00 0.00 

      债券投

资 
7 29,954,000.00 1,192,077,248.00 

应付管理人报

酬 
28 257,696.84 340,238.48 

      资产支

持证券投资 
8 0.00 0.00 应付托管费 29 51,539.39 68,047.69 

阶段 
净值增长

率① 

净值增长

率标准差

② 

业绩比较

基准收益

率③(如

有) 

业绩比较基

准收益率标

准差④(如

有) 

①-③(选

填) 

②-④(选

填) 

过去三

个月 
1.21% 0.05% 0.00% 0.00% 1.21%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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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衍生金融资产 
9 0.00 0.00 

应付销售服务

费 
30 0.00 0.00 

 买入返售金融

资产 
10 0.00 9,968,134.95 应付交易费用 31 7,474.77 4,611.51 

 应收证券清算

款 
11 0.00 9,160,000.00 应交税费 32 310,055.97 422,272.58 

 应收利息 12 533,990.12 32,309,284.83 应付利息 33 0.00 544,181.83 

 应收股利 13 0.00 0.00 应付利润 34 0.00 0.00 

 应收申购款 14 0.00 0.00 其他负债 35 0.00 0.00 

 其他资产 15 0.00 0.00 负债合计 36 626,766.97 341,679,352.09 

  16 
 

  所有者权益： 37     

  17 
 

  实收基金 38 51,260,428.80 825,353,158.81 

  18     未分配利润 39 6,651,452.56 81,724,590.48 

  
19     

所有者权益合

计 
40 57,911,881.36 907,077,749.29 

 资产总计 20 58,538,648.33 1,248,757,101.38 
负债和所有者

权益总计 
41 58,538,648.33 1,248,757,101.38 

 

§5 投资组合报告 

5.1 报告期末产品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资管计划总资产的

比例（%） 

1 权益投资 - - 

 
其中：股票 - - 

2 基金投资 - - 

3 固定收益投资 29,954,000.00 51.17 

 
其中：债券 29,954,000.00 51.17 

 
资产支持证券 - - 

4 贵金属投资 - - 

5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6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

入返售金融资产 
- - 

7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

合计 
27,990,113.01 4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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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其他资产 594,535.32 1.02 

 

5.2 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本计划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票。 

5.3 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序号 债券品种 公允价值(元) 
占资管计划资产净

值比例（％） 

1 国家债券 - - 

2 央行票据 - - 

3 金融债券 - - 

 
其中：政策性金融债 - - 

4 企业债券 29,954,000.00 51.72 

5 企业短期融资券 - - 

6 中期票据 - - 

7 可转债（可交换债） - - 

8 同业存单 - - 

9 其他 - - 

10 合计 29,954,000.00 51.72 

 

 

 

§6 资产管理人报告 

6.1  投资经理简介 

姓名 
任本计划的投资经理期限 

简介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蔡艳菲 2018/3/9 - 

2008年 6月至 2013年 8月服务于兴

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固定收益部。现

任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固定收益

投资部投资经理。 

 

6.2 管理人报告期内履职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本产品管理人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及其

配套法律法规、资产管理计划合同的约定，本着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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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运用资产管理计划资产，在严格控制风险的基础上，为委托人谋求最大利益。

报告期内，本产品运作整体合法合规，未发现损害委托人利益的行为。 

6.3管理人报告期内投资表现评述及杠杆运用情况(若有) 

2019 年第二季度，组合正常运作，净值平稳。产品采用杠杆操作，杠杆水

平符合合同相关约定。由于委托人要求清盘，因此二季度之后，几乎没有买入操

作。 

6.4未来市场展望及投资策略 

包商事件对债市的影响较为深远，一方面打破刚兑之后，风险偏好下降，信

用扩张将不及之前的预期，经济有下行压力，另一方面，包商事件之后，债券市

场的信用分层以及信用利差走阔将会是一个长期缓慢的过程，因此，在投资策略

上将适当加久期，提高资质，适度杠杆，但考虑到城投的政策边际放松，对短久

期城投债可进行一定的资质下沉。 

6.5公平交易制度的执行情况及异常交易行为专项说明 

6.5.1 公平交易制度的执行情况 

报告期内，本产品管理人严格执行《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公平交易制度指

导意见》，完善相应制度和流程，通过系统和人工等方式在各环节严格控制交易

公平执行， 公平对待旗下管理的基金和投资组合。 

6.5.2 异常交易行为的专项说明 

报告期内未发现本产品存在异常交易行为。 

6.6 报告期内重大关联交易情况 

报告期内未发现本产品存在重大关联交易行为。 

6.7 影响投资者权益的其他重要信息 

6.7.1 报告期内影响产品运作的风险事件说明 

报告期内无影响产品运作的风险事件。 

6.7.2 其他影响投资者权益的重要信息 

无 

 

 

§7 托管人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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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期内，本托管人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在对本资产管理计划的托

管过程中，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托管人签署的本计划相关协议约定，依法安

全保管本计划财产，不存在损害本计划份额持有人利益的行为，完全尽职尽责地

履行了托管人应尽的义务。 

本报告期内，本托管人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托管人签署的本计划相关协议约

定，对本计划资产管理人的投资运作进行了必要的监督，对本计划资产净值的计

算、计划费用开支等方面进行了认真的复核。 

本报告期内，本托管人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托管人签署的本计划相关协议约

定，复核了本计划资产管理人所编制和披露的本资产管理计划报告中的财务指标、

净值表现、计划资产的配置状况、价值变动情况等内容。 

 

 

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 7 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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